
發文字號：法務部 89.11.16 （89）法律字第 041289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89 年 11 月 16 日

要    旨：關於中央銀行擬以行政指導方式推行退票及拒絕往來新制之適法性疑義

主    旨：關於中央銀行擬以行政指導方式推行退票及拒絕往來新制之適法性疑義乙

          案，復如說明二，請  查照參考。

說    明：一  復  貴會八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八九) 公壹字第八九一三一九一－

              ○○二號函。

          二  本部意見如下：

           (一) 查行政指導，指行政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

                之行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

                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為行政程序法 (

                八十八年二月三日公布，將於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一百六十五

                條所明定。次查行政指導本為行政機關為補充法律所規定行政手段

                之不足，且為靈活處理行政事務所採之非正式手段，乃任意性之事

                實行為，而非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故一般通說認為，行政

                指導不需有法律之明文規定即可行之，亦即縱法律對行政機關能否

                為行政指導並無明文規定，行政機關尚非不得依其組織法上所規定

                之一般權限自行裁量而為妥適之行政指導。另行政機關為行政指導

                之際，除對於同法第一百六十六條及第一百六十七條之規定，亦當

                一併注意外，並應受平等原則、比例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及信賴保

                護原則等行政行為原則之拘束 (同法第六條至第八條參照) 。

           (二) 來函所詢本件行政指導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乙節，請  貴會本

                於職權審認之。


